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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$年 "%月 &’日司法部令第 (#号发布)

第一条 为规范律师事务所分支机构的设立和管理*依

据+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,*制定本办法-
第二条 律师事务所可以在所在的市.县以外的地区设

立分支机构*律师事务所设立的分支机构称为律师事务所分

所-
设立分所的律师事务所对分所的业务活动和债务承担法

律责任-
第三条 律师事务所设立分所由分所住所地的省.自治

区.直辖市司法厅!局)审核登记-
第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律师事务所*可以设立分所/
!一)成立时间满 (年0
!二)有专职律师 %’人以上0
!三)申请设立分所前两年内未受过处罚-
第五条 分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/
!一)有自己的名称和住所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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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二"有 #$万元以上人民币的资产%
!三"有 &名以上律师事务所派驻的专职律师%其中分所

负责人应当具有两年以上的执业经历’
第六条 分所的名称应当为(律师事务所名称)分所所

在地!市*县"地名)+分所,’一个分所只能使用一个名称’
第七条 律师事务所申请设立分所-应当向分所所在地

!市*县"司法局提交下列文件(
!一"申请书%
!二"派驻分所的律师名单*简历*居民身份证及律师执业

证的复印件%
!三"律师事务所向分所负责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%
!四"分所的执业场所证明和资金证明%
!五"由律师事务所登记机关出具的律师事务所符合本办

法第四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’
第八条 接受申请的市*县司法局应当在 &$日内提出意

见-并报送省*自治区*直辖市司法厅!局"审核’
省*自治区*直辖市司法厅!局"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

起 &$日内-作出准予登记或不予登记的决定-通知报送的司

法局和提出申请的律师事务所-并抄送律师事务所住所地的

省*自治区*直辖市司法厅!局"’
第九条 律师事务所 应 当 在 收 到 准 予 登 记 通 知 之 日 起

&$日内-办理分所的开业登记’登记机关应当在 .日内办理

完毕-并颁发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-同时将派驻分所律师的

执业证书更换为分所住所地的律师执业证书’
第十条 分所凭据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刻制公章*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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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银行帐户!办理税务登记"依法开展业务活动#
第十一条 律师事务所对分所具有下列权利$
%一&任免分所的负责人’
%二&制定分所的规章制度’
%三&决定分所的分配方案"对分所的财务活动进行监督’
%四&处置分所的资产’
%五&决定分所的终止’
%六&其他由律师事务所决定的事宜#
第十二条 分所可以在当地聘用律师和辅助人员#分所

聘用的律师向分所住所地的省!自治区!直辖市司法厅%局&申
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#

第十三条 分所的年检及其所属律师的执业证书注册"
由分所的登记机关办理#

第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分所的登记事项"应当到分

所的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#
律师事务所的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"分所的登记事项也

应当作相应的变更#
第十五条 分所停办!被吊销执业证书或者因其他原因

终止时"应当办理注销登记"由分所的登记机关收回律师事务

所分所执业证!分所公章及所属律师的执业证书#
律师事务所停办!被吊销执业证书或因其他原因终止时"

其分所应当终止"并办理注销登记#
第十六条 分所办理开业登记!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后"

由登记机关在报刊上公告#
第十七条 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由司法部统一制作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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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分所应当接受住所地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和

指导!
分所及其律师有违法违纪行为的"由分所住所地有处罚

权的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处罚"并向分所所属的律师事务所的

登记机关通报!律师事务所登记机关可以根据律师事务所应

负的责任对其予以相应的处罚!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#$$%年 #月 #日起施行!司法部

#$$&年 %月 ’日颁布的(律师事务所设立分所管理办法)同

时废止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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